
苏司〔2020〕28号
关于印发《<关于规范涉企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
行政处罚的实施意见>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苏州市监察委员会、苏州市司法局《关于规范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实施意见》（苏司【2020】23号），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现将《<关于规范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实施意见>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苏州市司法局
2020年2月28日
	苏州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0年2月28日印发


《关于规范涉企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
减轻行政处罚的实施意见》实施细则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管径条例》，全面落实苏州市委“开放再出发”会议精神，推动苏州市监察委员会、苏州市司法局《关于规范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实施意见》（苏司【2020】23号）有效落实，做好“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及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清单”（以下简称“清单”）的制定和执行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清单”种类。“清单”分为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清单、涉企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清单。
二、“清单”制定主体。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为“清单”的制定主体。
三、“清单”内容范围。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系统内全市统一的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清单，内容包含：本系统内市级执法主体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县级执法主体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镇（街道）行使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以人民政府（市级、县级）为执法主体的行政处罚权。
四、“清单”制定标准和程序。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第二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全面梳理本系统涉及的所有法律法规规章条款，细化违法行为，充分结合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本系统内全市统一“清单”。对于触及安全底线、环保红线、食品安全、疫情防控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等领域的违法行为，不得不予行政处罚。
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要加强统一领导，确定牵头处室，明确责任分工，系统内上下联动协作，严格按照标准全面梳理本系统内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条款，充分征求系统内有关执法部门的意见和建议，结合全市系统内执法工作实际，认真梳理筛选。拟定的“清单”草案应当经本部门法制机构审核、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后发文实施，同时报市监委和市司法局备案。印发后的“清单”应当及时在本系统内有关执法部门的门户网站上对外向社会公布。
 “清单”实施后，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应建立“清单”动态管理机制。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情况和实际运用执行情况，及时调整“清单”的内容。拟调整的内容，应当经过本部门“法制机构审核”、“领导集体讨论”后发文实施，同时抄送市司法局备案，同步更新门户网站上对外向社会公布的“清单”内容。
五、时间要求。市级各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应于2月29日前完成本系统第一批“清单”的梳理工作；于3月10日前完成本系统“清单”的印发实施；于3月20日前完成系统内“清单”的培训、指导工作。
六、严格相关案件的行政执法程序，统一全市执法尺度和标准。各市级行政执法部门和各市（区）政府（管委会）及其执法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统一执行由相关的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制定的“清单”，建立健全“不予行政处罚”及“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案件“法制机构审核”、“领导集体讨论”等内部审核程序，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江苏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等法律规章规定，依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或者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决定。
七、强化相关工作的指导监督。按照“谁主管、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督”、“谁移交、谁指导”原则，各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清单”执行的指导监督工作，各市区在“清单”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应及时向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汇报；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应当做好“清单”执行的跟踪分析工作，结合基层执法中反映的问题，对“清单”内容不断进行优化和完善。
八、做好相关案件的统计工作。以季度为单位，各市级行政执法主管部门负责统计本系统内按照“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及“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清单”作出的行政处罚案件数量、涉及金额、执法主体，填写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处罚案件统计表和涉企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并于下一季度第一个月的10日前报送至市司法局备案。各县（区）行政执法主管部门在报市行政执法主管部门的同时报同级司法局。
附件：
1.《**年第*季度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
2.《**年第*季度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
3.《**年第*季度涉企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
附件1：
	**年第*季度涉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被处罚对象名称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涉及金额（元）
	作出行政处罚
的主体

	1
	
	
	
	
	

	2
	
	
	
	
	

	
	
	
	
	
	

	备注
	本季度共涉及案件数     件，涉及金额    元。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年第*季度涉企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被处罚对象
	违法行为
	从轻行政
处罚条件
	处罚
结果
	涉及金额（元）

	作出行政处罚
的主体

	1
	
	
	
	
	
	

	2
	
	
	
	
	
	

	
	
	
	
	
	
	

	备注
	本季度共涉及案件数     件，涉及金额    元。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3：

	**年第*季度涉企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案件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被处罚对象
	违法行为
	减轻行政
处罚条件
	处罚
结果
	涉及金额（元）

	作出行政处罚
的主体

	1
	
	
	
	
	
	

	2
	
	
	
	
	
	

	
	
	
	
	
	
	

	备注
	本季度共涉及案件数     件，涉及金额    元。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苏州市司法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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